
辽宁理工学院教学成果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（辽理工校发〔2022〕81 号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切实提高我校教育教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，激励广大

教师努力进取、积极向上，推动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更新，不断提升教

师的教研能力和执教能力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教学成果奖励是针对我校自有专任教师参与其他本科高

校国家级、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并获奖，署名单位有辽宁理工学院；

其他教学成果获得者的第一完成人必须为我校自有专任教师，且我校

为第一署名单位。

第三条 教学成果的奖励类别是教师获批教育教学研究、专业建设、

课程建设等项目，参加教学成果奖评选、教育教学名师评选、教学竞

赛与教学专项活动等并获奖。

第四条 国家级奖项如有特别奖，则在一等奖的基础上额外追加 1

万元的奖励，奖励为此做出重大贡献的相关人员。

第五条 教师团队参赛，其奖金分配由参赛团队负责人按成员在项

目中的贡献确定具体分配方案。

第六条 同一类别分别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，按照最高级别给予奖

励，不重复奖励。

第七条 教师个人参加国家级行业协会（原国家部（委）协会）的

教学竞赛，赛前应填写《辽宁理工学院教师参加教学竞赛申请表》（附

件 1），经二级教学单位上报，学校审查批准、审核作品内容后方可

参加比赛。《辽宁理工学院教师参加教学竞赛申请表》和审批相关文



件由教务处备案。

第二章 教学成果奖励类别与标准

第八条 教学成果奖

序号 奖励类别 等级 奖励金额（万元）

1 教学成果奖

国家级

一等奖 20

二等奖 15

三等奖 10

省级

一等奖 5

二等奖 4

三等奖 3

校级

一等奖 0.7

二等奖 0.5

三等奖 0.4

说明：（1）当辽宁理工学院为第二署名单位时，奖励减半；辽宁

理工学院为第三署名单位时，奖励减三分之二；依此类推。

第九条 专业建设

序号 奖励类别 等级 建设与研究经费（万元）

2 一流专业、 国家级 20



示范专业、

特色专业

省级 5

校级 2

3
质量提高

工程项目

国家级 5

省级 1

校级 0.5

第十条 课程建设

序号 奖励类别 等级 建设与研究经费（万元）

4

一流本科

课程、金

课、精品课

程等

国家级 10

省级 2

校级 0.5

第十一条 教育教学研究项目

序号 奖励类别 等级 建设与研究经费（万元）

5

教育教学

研究与改

革项目

国家级 10

省级 1

校级 0.5

第十二条 教育教学名师

序号 类别 等级 奖励金额（万元）



6

教学名师、

教书育人

模范、高层

次人才等

国家级 10

省级 2

市级 0.7

校级 0.5

第十三条 教学竞赛及专项活动

序号 奖励类别 等级 奖励金额（万元）

7

教学竞赛

及教学专

项活动

国家级

一等奖 3

二等奖 2

三等奖 1.5

省级

一等奖 1

二等奖 0.8

三等奖 0.5

市级

一等奖 0.14

二等奖 0.12

三等奖 0.1

校级

一等奖 0.12

二等奖 0.1



三等奖 0.08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所获奖金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，符合免税条件者按国

家有关文件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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